
第三屆第3次會員代表大會委託書
	[bookmark: _GoBack]本人因故不克出席台灣勞工大聯盟總工會第三屆第3次
會員代表大會，茲委託本會會員代表本人出席。
以下委託屬實。
此致  大會主席

	  所屬工會:

	委託人(本會代表)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受委託者(本會代表)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附註:
代表因故不能出席會議時，應於開會前填具委託書；得以書面委託其他代表出席，並依授權範圍內行使其權利。每一位代表以受託代表一人為限，且受託代表不得再行委託。(工會法委託出席辦法第2條規定)

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15   年     03    月     06     日

